
附錄 庚	 特定術語詮釋 

動物屍體是指已死動物的軀體(完整或部份)、動物內臟和報廢肉類。

指明工序的最好切實可行方法是指為提供、使用及有效維修相關設施(如污染控制

設施、生產設施等)的一套做法，而這些設施應足以預防處所所排出的空氣污染

物。(見附錄辛所載的有關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的指引 – “Guidance Notes on 

Best Practicable Means for Specified Processes” 的網址，惟這些指引暫時只提

供英文版本)

化學廢物是指任何廢料、污水、無用物質或副產品，而這些物品中，含有「廢物處

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附表一內所指明的任何物質或化學品。該附表將這些

物質分為甲乙兩類。含有甲類物質的化學廢物通常都是毒性或危險性較高的，如

石棉、抗生素、除蟲劑等。處置甲類化學廢物前，必須按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預

先通知環保署。該附表的乙類物質則涵蓋大部份的化學廢物，如用完的潤滑油、

酸、碱、有機溶劑等。 

醫療廢物是指任何由牙科、醫療、護理、獸醫、病理／化驗所或藥物工作或有關的研

究工作所產生的廢物。它主要包括經使用或受污染的利器如針筒／針嘴、化驗所

廢物、人體及動物組織／器官、病人的傳染性物料及外科敷料，但不包括化學廢

物和放射性廢物。

危險品包括所有爆炸品、壓縮氣體、石油及其他發出易燃蒸發氣的物質、發出有毒

氣體或蒸氣的物質、腐蝕性物質、與水或空氣相互影響時會變為危險的物質、可

自燃或隨時可能燃燒的物質，例子包括柴油、強酸、強碱等。 

指定工程項目是指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定義的工程項目。在開展任何指定
工程項目之前，必須為該項目進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以取得由環保署發

出的環境許可證。現時共有17類指定工程項目 (見附錄乙)，涵蓋了大部份基建項

目、公共設施、大型工業活動、廢物處置設施等。(見附錄辛所載的「環境影響

評估條例」網上協助平台的網址)

除外工程是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來定義，是指(1)全部在建築

物的外牆之內和屋頂之下進行的翻新、維修及改建工程；(2)純粹為調查、消減

和除去石棉而進行的工程；(3)任何指明工序；(4)全部在隧道之內進行的工程(但

在該隧道的通往露天地方的任何出口100米以內的部分中進行的工程則除外)；	

(5)全部在水面以下進行的工程；(6)全部在地下污水渠、排水渠、暗渠或其他渠

管的範圍之內對該等污水渠、排水渠、暗渠或渠管進行的修葺工程(包括潔淨和

檢查)；(7 )在建築物的外牆外部表面或屋頂上部表面進行的手掃油漆及小幅修

補；(8)在石礦場中進行的工程，包括經挖掘表面的任何相聯復修工程；或 (9) 農

業或考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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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油池廢物是指從餐館或食品廠的隔油池分隔出來的油脂。

惰性建築廢物是指來自建築、裝修、拆卸和掘土等活動所產生的廢物，而這些廢物

是適合用來填海和平整土地的，包括石塊、瓦礫、大石、土、泥、沙、混凝土、

瀝青、磚、瓦、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

禽畜廢物是指飼養禽畜所產生的固體或液體廢物。

低放射性廢物是指不會散發出可被探測熱力、輻射水平偏低的廢物。

都市固體廢物是指來自住宅及工商業活動所產生的固體廢物。

非惰性建築廢物是指來自建築、裝修、拆卸和掘土等活動所產生的廢物，而這些廢

物是不適合用來填海和平整土地的，例如竹、木料等。

應呈報工程是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來定義，是指(1)工地平整

工程；(2)填海工程；(3)建築物的拆卸工程；(4)在隧道的通往露天地方的任何出

口100米以內的部分中進行的工程；(5)建築物的地基建造工程；(6)建築物的上

蓋建造工程；或(7)道路建造工程，但不包括任何緊急工程、除外工程或規管工

程。

訂明建築工程是指「噪音管制(建築噪音)規例」所訂明的建築工程，包括(1)模板或棚

架的構築或拆卸；(2)裝卸或處理瓦礫、木板、鋼條、木料或棚架材料；及(3)敲

擊。

規管工程是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來定義，是指(1)在建築物的

外牆外部表面或屋頂上部表面進行的翻新；(2)道路開掘或重鋪工程；(3)斜坡鞏

固工程；或(4)任何涉及堆存易生塵埃物料、裝卸或運送易生塵埃物料、使用輸

送帶系統運送易生塵埃物料、使用車輛、以氣動或電力推動進行鑽孔、切割及磨

光、處理碎屑、挖掘或翻動泥土、生產混凝土、清理工地或爆破的工程。

排污費是按照「污水處理服務條例」所定的一種收費，適用於其處所有接駁至公共

污水渠的所有用水帳戶。

指明工序是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來定義的那些工序，在進行此類工序前，須

先向環保署取得牌照。(有關指明工序的清單，見附錄丙)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是按照「污水處理服務條例」所定的一種收費，適用於30種行業

所排放的污水的污染程度超出住宅用戶的水平，而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收費比率

(見附錄丁)。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英文簡稱VOC)是很多產品都可能含有的物質，例如溶劑性油

漆、印墨、有機溶劑和許多消費品。當使用含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時，便

會釋放出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最終會造成空氣污染和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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